
关于做好2016届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
      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对2016届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进行确认的通知》精神及学校相关评选规定，为做好2016届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和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名额分配：

	二级学院
	毕业生人数
	校级优秀毕业生20%

（含省级优秀毕业生）
	其中省优

	
	本科
	专科
	本科
	专科
	本科4%
	专科3%
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	154
	70
	31
	14
	6
	2

	机械工程学院
	132
	138
	26
	28
	5
	4

	建筑工程学院
	148
	188
	30
	38
	6
	6

	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
	74
	239
	15
	48
	3
	7

	经贸管理学院
	77
	208
	15
	42
	3
	6

	教师教育学院
	371
	147
	74
	29
	15
	5

	外国语学院
	103
	78
	21
	16
	4
	2

	合计
	1059
	1068
	212
	215
	42
	32


二、工作安排

      1.请各学院对推荐名单予以公示，并在3月10日之前将确定的《衢州学院优秀毕业生初评登记表》、《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名册》、《衢州学院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册》及其电子表格报学生教育管理科；

      2.学工部（处）对各学院初评结果复核后于3月13日前进行名单公示；

      3.各学院于3月13日前将《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和《衢州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（一式一份）按要求报于学生教育管理科。

 

       附件1：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对2016届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进行确认的通知

       附件2：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（正反面打印，2份）
       附件3：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名册（省优，2份）
       附件4：衢州学院优秀毕业生初评登记表
       附件5：衢州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       附件6：衢州学院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册
 
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工部（处） 
2016年1月5日


